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歙县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歙政复决〔2021〕60 号

申请人郑某甲

被申请人歙县公安局富堨派出所

第三人郑某乙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 2021 年 9 月 26 日作出的歙公(XX)行罚

决字〔2021〕XX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向本机

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 2021 年 9 月 26 日作出的歙公(X

X)行罚决字〔2021〕XX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并对第三人郑某乙予以

行政拘留处罚。

申请人称,一、2020 年 8 月 26 日，在申请人家水田处，潘某

某（第三人之夫）怒气冲冲地质问申请人是不是把他家的水管拿

掉了。申请人回答自家田头不给任何人拖水，会影响农田浇灌。

潘某某便说“你再把我的水管拿掉，我把你手砍掉”，申请人回

复道“你把我手砍掉，你家也差不多了”，潘某某说“我要和你

搞搞看”，申请人回复“搞搞看也不给你拖水”。随后，潘某某

叫他老婆第三人郑某乙来大骂，申请人都忍气吞声，忙自己的事

情准备到城里打工。申请人遂回到家中，第三人突然闯入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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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中，毫无征兆地一把抓住申请人的头发，对申请人的头部连续

猛击。申请人被打得头晕眼花，为了保命，申请人采取了正当防

卫的自我保护措施。如果不自卫命都没了，申请人是安分守己的

公民。二、事件的起因是第三人故意挑起事端，到申请人家门口

恐吓，毒骂申请人还闯入申请人家中对申请人实施殴打。申请人

系正当防卫，出于自我保护意识，且客观上没有对第三人造成一

点伤，第三人实施殴打，造成申请人受伤住院 47 天。根据事件的

情节和第三人的态度，请求对其予以行政拘留，以维护公平正义。

三、关于接水的事情，三年前村里已经处理过，潘某某和第三人

在申请人家水田处接水，影响申请人农田及以下农田灌溉，很多

农户意见都很大，都不同意第三人户接水。第三人坚持要接水，

申请人及其他农户向村里反映，经村干部现场调解，制止了第三

人的行为。时隔三年，第三人户又开始在此拉水管接水，影响农

田灌溉。综上，无论是关于农田灌溉，还是私闯民宅，出手殴打

申请人，造成矛盾激化，都是第三人重大的过错，其行为具有违

法性，情节恶劣，在村里影响较大，对其予以罚款处罚太轻，应

当予以拘留。

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，向本机关提交了歙公(XX)行罚

决字〔2021〕XX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、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农田

灌溉纠纷调处经过农户证明一份等材料。

被申请人称，一、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的歙公(XX)行罚决

字〔2021〕XX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程序合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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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法律依据正确。2020 年 9 月 1 日，申请人报案称，2020 年 8

月 26 日 6 时许，在歙县 XX 镇 XX 村 XX 组申请人家中，第三人在

申请人家堂前殴打申请人。经审查，发现第三人涉嫌殴打他人，

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受案调查。后查明如下事实：2020

年 8 月 26 日 6 时许，在歙县 XX 镇 XX 村 XX 组申请人家门口，第

三人与申请人因用水纠纷发生口角，后申请人返回家中，第三人

追至申请人家中对申请人实施殴打，此过程中，申请人还手殴打

第三人。2021 年 8 月 5 日经歙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，申请人

的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。经查，申请人、第三人的违法行为情

节较轻。以上事实有第三人的陈述和申辩、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、

现场视频监控、鉴定文书等证据证明。第三人的行为构成了殴打

他人，违法行为情节较轻。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

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第三人作出罚款四百

元的行政处罚，适用法律准确，量罚适当。在办理案件过程中，

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受案、调查、告知、送达、执行等法律程序，

行政程序合法。二、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事实和理由不成立。

申请人认为自己的行为系正当防卫，未对第三人造成伤害，并且

第三人故意挑起事端、私闯民宅、殴打申请人，第三人具有重大

过错且情节恶劣。经查：1.根据双方的口供、现场监控视频，起

因系两户的用水纠纷，申请人户阻止第三人户安装水管导致双方

产生口角。2.现场监控显示 2020 年 8 月 26 日 7 时 49 分 30 秒（与

实际时间存在误差，实际时间为2020年8月26日6时5分50秒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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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进入申请人家客厅（申请人小卖部的经营场所）与申请人

发生打架，打架过程中，双方均徒手击打对方头部;7 时 49 分 50

秒至 7 时 49 分 55 秒，第三人倒地后未击打申请人，申请人用手

击打第三人头部;7 时 49 分 56 秒至 7 时 52 分 20 秒，申请人与第

三人倒地，申请人拉扯第三人的头发，第三人击打申请人腿部;7

时 52 分 21 秒至 8 时 07 分 10 秒，申请人拉扯第三人的头发，而

第三人无殴打行为。3.申请人笔录中陈述其与第三人打架时，将

第三人的胸口抓伤。4.2021 年 8 月 5 日，经歙县公安司法鉴定中

心鉴定申请人的伤情为轻微伤。5.打架发生后，经村委会调解，

第三人已赔偿申请人 400 元医疗费。6.被申请人联合村委会组织

双方进行调解，均未达成一致，并当场告知双方相关法律程序及

法律救济途径。后被申请人继续与村委会对接，做双方思想工作，

但未成功。综上，申请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，被申请人

认为第三人的行为构成殴打他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一款规定，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

人身体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

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同

时，根据公安部《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

裁量指导意见》规定，第三人殴打他人的行为符合 “亲友、邻里

或者同事之间因纠纷引起，双方均有过错的，且伤害后果较轻的”

之规定，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的违法行为情节较轻，且系初次违

反治安管理，故对第三人处以罚款四百元的行政处罚。综上所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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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。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的行政

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处罚幅度适

当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在法定期限内，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以

及调查报告、受案登记表、对郑某乙的询问笔录、对郑某甲的询

问笔录、传唤证、勘验笔录、现场笔录、检查笔录、接受证据清

单（申请人提供的监控视频资料、住院病历、发票等）、鉴定意

见通知书、鉴定文书、户籍信息、前科查询、处罚告知笔录、调

解笔录、工作记录、送达回执、罚款收据、受案回执、传唤审批

表、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、处罚审批表等证据材料。

第三人在本次行政复议中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及证据材料。

经审理查明，2020 年 8 月 26 日 6 时许，在歙县 XX 镇 XX 村 X

X 组申请人家门口，因饮水纠纷，第三人与申请人发生口角，后

申请人返回家中，第三人追至申请人家中对申请人实施殴打头部

及拉扯头发。过程中，申请人还手殴打第三人头部及拉扯头发。

后双方倒地，继续扭打拉扯僵持。2020 年 9 月 1 日，接到申请人

报案，被申请人即出警并受案处理，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验，对

申请人体表原始伤情予以检查和记录，依法询问了申请人、第三

人，接受并调取了相关证据材料，对该案发生的原因和事实经过

进行了调查核实。2021 年 8 月 5 日，歙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申

请人的损伤程度作出鉴定，鉴定意见为：申请人的损伤程度评定

为轻微伤。第三人未申请伤情鉴定。被申请人查明，申请人与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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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人系邻里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，双方因言语冲突引发殴打且存

在互殴行为，均有过错，且伤害后果较轻。故被申请人认定第三

人虽构成殴打他人，但情节较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依法对第三人作出罚款四

百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。申请人不服，认为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

出的处罚太轻，应当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，向复议机关提出行政

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，案发后，经村委会口头调解，第三人已赔偿申请人

医药费 400 元。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曾多次组织当

事人进行调解，第三人同意赔偿申请人医药费、误工费、营养费、

伙食补助费等 22000 元整，申请人认为赔偿费用未达到其要求，

故未达成协议，告知其通过民事诉讼解决。

上述事实有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、被申请人提交

的证据等予以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，首先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

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，被申请人系歙县公安局派出机

构，本案违法行为发生在歙县 XX 镇，应由被申请人管辖，被申请

人主体合法。其次，申请人的“还手”行为是否属于“制止违法

侵害行为”，如属于，则申请人无过错。依据公安部《公安机关

执行＜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＞有关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

“一、关于制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：为了免受正

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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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。但对事先挑拨、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

进行侵害，然后以制止违法侵害为名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，以

及互相斗殴的行为，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”之规定，由此可知，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没有使用“正当防卫”这一刑法概念，而使

用了“制止违法侵害行为”这一概念，并规定这样的行为不属于

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，不予以治安管理处罚。本案中，第三人殴

打申请人时，申请人采取的“还手”行为并不属于“制止违法侵

害行为”，而属于殴打他人，双方构成互殴。故，对于申请人提

出“采取了正当防卫的自我保护措施”的抗辩，本机关不予认可。

最后，本案系邻里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，双方因言语冲突引发殴

打且存在互殴行为，均有过错。申请人与第三人均构成“殴打他

人”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

款的规定都应当予以处罚。具体到第三人，依据公安部《公安机

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（2018）》

“第二部分 具体行为的裁量标准 四十、殴打他人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属于‘情节较轻’：（二）亲友、邻里或者同事之间因

琐事发生纠纷，双方均有过错，且伤害后果较轻的”之规定，被

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

款及公安部《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

指导意见（2018）》“第一部分 十一”之规定，认定第三人构

成殴打他人，情节较轻，依法对第三人作出罚款四百元整的行政

处罚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量罚适当，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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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了“教育与处罚相结合”的原则。被申请人接到报案后即出警，

受案后，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，向第三人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。

被申请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第三人，程序合法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 2021 年 9 月 26 日作出的歙公(XX)行罚决字

〔2021〕XX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事实清楚,证据确凿，程序合法，

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量罚适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

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 2021 年 9 月 26 日作出的歙公(XX)行罚决字〔2

021〕XX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向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1 年 12 月 15 日


